
國立新竹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 

慶祝 82 週年校慶園遊會實施要點  
115 年 03 月 11 日校慶籌備會議審議通過 

一、 時  間：115 年 04 月 11 日（星期六）09 時至 13 時。 

二、 地  點：本校內操場及行政大樓前停車場。（請參閱園遊會平面圖） 

三、 指導單位：校慶籌備委員會 

四、 主辦單位：學務處 

五、 協辦單位：進修部、學聯會及全體社團。 

六、 攤  位： 

1. 各班：高一高二每班以申請 1 個攤位為原則，安排於內集合場。 

2. 行政大樓穿堂設置攤位：來賓簽到 1 桌、服務處 1 桌、健康促進+環保推廣 1 桌、學聯

會 1 桌、舊鞋救命活動 1 桌、跳蚤市集 1 桌，教官室前方設置軍校招生 2 桌。 

3. 社團攤位：新民樓前草皮安排社團體驗攤位。 

七、 經費收支： 

1. 各班所需各項準備費用由各班自理。 

2. 攤位搭設費用 1,000 元採使用者付費原則由各班級自行支應，活動結束後經衛生組審

核後退還擺攤班級 200 元保證金（每攤位搭設帳棚費用 800 元）；若有申請電力使用的

班級，每攤位配線費用 200 元。 

舞台搭建及租用燈光音響費用約 60,000 元由班級費支用。 

□攤位申請：03 月 13 日(五)前，請全校(含進修部)高一、高二各班將攤位申請表繳

交至學務處活動組。 

□攤位審核：03 月 20 日(五)審核完畢，03 月 27 日(五)進行攤位位置抽籤。 

□攤位公告：03 月 30 日(一)公告審核及抽籤結果。 

八、 活動內容： 

1. 校慶開幕式 

校慶開幕典禮安排於內集合場舞台舉行，開幕前安排儀隊表演。開幕式由校長響鑼開

場後安排來賓致詞及模範生表揚，為校慶揭開序幕。 

2. 竹工 82 屆校慶市集 

(1) 主舞台社團演出 

開幕式後安排各社團於主舞台區演出，以動態方式呈現活力與社團成果。 

(2) 社團靜態展覽 

以海報呈現各社團簡介及平時活動成果，紀錄青春熱血的社團時刻，展示於總務處

外走廊。 

(3) 各班創意環保攤位競賽 

為鼓勵班級攤位發揮創意並重視環保議題，特設創意獎 5 名、環保獎 5 名，由各班



將當天活動、手作成品等自行拍照，做成約 200 字記錄，於 04 月 17 日(五)前交至

活動組，學務處將組成評審小組，評選 10 個班級，頒發獎狀，並以專欄紀錄於園

遊會特刊中。 

(4) 社團創意體驗攤位 

由社團設計具有創意之體驗活動，於體驗活動中介紹社團運作與特色，讓所有參與

人員皆能體驗多元之樂趣。 

☺當天參與人員可憑蓋章之闖關單兌換紀念品。 

(5) 健康促進+環保推廣攤位 

由衛生組安排健康促進、視力保健及環保推廣攤位，透過互動方式，提升參與人員

對身體保健的正確觀念。 

☺當天參與人員可憑蓋章之闖關單兌換紀念品。 

(6) 舊鞋救命活動攤位 

由活動組安排舊鞋救命攤位，透過這樣的募集活動，使參與人員能更直接的參與

國際救助活動，並透過活動之宣導達成我們對地球與世界的承諾(SDG1、SDG3、

SDG12)。 

☺當天參與人員可憑蓋章之闖關單兌換紀念品。 

(7) 跳蚤市場攤位 

由全校老師義捐商品，義賣活動的所得將全額匯入本校教育儲蓄戶，為本校有需

求的學生提供更多的幫助。 

☺當天參與人員可憑蓋章之闖關單兌換紀念品。 

九、 行政及攤位相關事宜： 

1. 參與人員 

(1) 園遊會對外開放並歡迎家長及校友蒞校參與，來賓進入本校請服裝儀容整齊，不可

奇裝異服，校內禁煙禁檳榔禁酒。 

(2) 各攤位接待人員力求服裝整齊、態度大方、禮節周到。 

2. 攤位設置標準 

(1) 各攤位之申請，由校方進行審核，力求新穎、有創意，若為飲食攤位食物應注重清

潔衛生、價格公道，並不可提供含酒精成份之飲料；遊戲攤位則以創造性、益智

性、安全性為主；如涉及賭博、情色及人身攻擊性質，將予以退回。 

(2) 攤位相關事務由班級同學全權負責，家長僅擔任協助角色，並嚴禁攤商轉包由廠商

代辦，當天將禁止外包攤車進入校園。 

3. 相關器材 

(1) 攤位若需用電力須事先申請並通過審核始可使用，瓦斯請自備，使用瓦斯及電器應

特別注意安全。 

(2) 請總務處當日提供磚塊，輔導學生進行桌椅隔熱，課桌椅若未使用隔熱（磚塊）措

施禁止烤肉，若有損壞由各班負責賠償。 

(3) 一律使用各班課桌椅(禁止使用長條桌)，進修學校攤位佈置之桌椅，請總務處協助

借用，並請使用班級妥善運用且物歸原處。 



4. 場佈 

(1) 攤位：04 月 10 日(五)下午無課後始可開始佈置，新民樓教室各班須於 04 月 11 日

(六)當天早上始可開始移動教室課桌椅（因 04/10 進修部上課至 10 點）。攤位在

抽籤排定之後不得擅自移動攤位。 

(2) 海報：各班於 04 月 09 日(四)17:00 前送活動組審核蓋章後，04 月 10 日(五)始可

張貼（使用無痕膠帶）。活動結束請馬上清除海報，未依規定清除及使用無痕膠帶

者，保証金不予退還。 

十、 環境衛生相關規定： 

1. 各班宣傳海報不可張貼於地面或牆壁上，各處室公告欄亦不開放使用，如有使用膠帶

之班級，請依照規定使用無痕膠帶，以維護校園環境整潔。(請於活動結束時清除完

畢) 

2. 請各班將一般垃圾桶與資源回收架（桶）拿至各班攤位擺放，並確實做好資源回收與

垃圾分類工作。 

3. 園遊會當天由機加一環保小尖兵負責「資源回收場」、機加二負責「落葉堆肥區」之清

潔打掃工作，相關工作內容由衛生組另行安排。 

4. 園遊會當天清理垃圾時間為： 

(1) 下午 12：00 至 12：30 止； 

(2) 活動結束後，請負責「資源回收場」與「落葉堆肥區」班級準時值勤； 

(3) 一、二年級各班請依「校慶園遊會重要通知」確實執行內外環境清潔工作。 

5. 活動結束後務必將垃圾全數清除並做好分類工作，嚴禁將垃圾堆放在教室內。 

6. 園遊會當天將有環保志工協助維護環境整潔，並依照衛生組指定時間進行環境區域評

分工作，成績列入當週生活榮譽整潔競賽分數計算。 

7. 依據「81 週年校慶園遊會場地借用檢查表」完成打掃工作之班級，依照班級導師→營

養師→衛生組長，依序檢查通過並簽章，由輔導教官點名放學，未依規定完成檢查之

班級恕不退還保證金。 

8. 衛生組將於校慶園遊會前集合全校各班衛生股長、環保志工，宣達校慶園遊會各項重

要工作事項。 

十一、注意事項 

1. 04 月 13 日(一)補假一天。 

2. 園遊會一律以現金交易。 

3. 園遊會期間若有爭執情況請立刻與導師或教官聯繫，以便妥善處理，活動期間發生

違反校規事件一律加重處分。  

4. 校慶當日調整課程進行重要活動，無故未到以曠課論，並依據獎懲辦法懲處。 

5. 三年級同學由班級導師檢查教室確認無誤並實施點名，於 11 點後始可以班級為單位

放學。 

十二、本要點經校慶籌備會議決通過，並陳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